国家税务总局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税务局稽查局
税务事项通知书
黔西南税稽通〔2026〕28号
贵州富发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有限公司（纳税人识别号：91522328MAD4FHC33M）：
事由：对你公司2023年11月9日至2024年12月31日期间的涉税情况检查即将结束，现将检查发现的税收违法事实及法律法规依据告知你公司。
依据：《税务稽查案件办理程序规定》（国家税务总局令第 52 号）第三十五条“检查结束前，检查人员可以将发现的税收违法事实和依据告知被查对象。被查对象对违法事实和依据有异议的，应当在限期内提供说明及证据材料。被查对象口头说明的，检查人员应当制作笔录，由当事人签章。” 
通知内容：经检查，发现你公司的税收违法事实和依据如下。如对下述所列举的税收违法事实有异议，请于接到本通知之日起三日内作书面陈述，并提供有关证据材料。
一、虚开发票
2023年12月至2024年5月期间，贵州富发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有限公司向贵州昊琳控股（集团）有限公司开具增值税电子专用发票5份，金额528,198.02元，税额5,281.98元，价税合计533,480.00元，货物名称为*黑色金属冶炼压延品*钢板，数量149.16吨。经查，双方之间无真实业务发生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（一）项 “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虚开发票行为:（一）为他人、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”之规定，上述行为属于虚开发票。
法律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》(根据2017年11月19日《国务院关于废止〈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〉和修改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〉的决定》第二次修订)第一条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、修理修配劳务（以下简称劳务），销售服务、无形资产、不动产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，为增值税的纳税人，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增值税。”;第十一条“小规模纳税人发生应税销售行为，实行按照销售额和征收率计算应纳税额的简易办法，并不得抵扣进项税额。应纳税额计算公式：应纳税额=销售额×征收率。小规模纳税人的标准由国务院财政、税务主管部门规定。”；第十二条“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征收率为3%，国务院另有规定的除外。”
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明确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税等政策的公告》（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1号）第二条“自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，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3%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，减按1%征收率征收增值税;适用3%预征率的预缴增值税项目，减按1%预征率预缴增值税。”
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税政策的公告》（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19号）第二条“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3%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，减按1%征收率征收增值税;适用3%预征率的预缴增值税项目，减按1%预征率预缴增值税。”第三条“本公告执行至2027年12月31日。”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》（根据2023年7月20日《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》第三次修订）第二十一条“开具发票应当按照规定的时限、顺序、栏目，全部联次一次性如实开具，开具纸质发票应当加盖发票专用章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虚开发票行为：（一）为他人、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；（二）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；（三）介绍他人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。”
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征补税款问题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33号）“现将纳税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征补税款问题公告如下：纳税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，未就其虚开金额申报并缴纳增值税的，应按照其虚开金额补缴增值税;已就其虚开金额申报并缴纳增值税的，不再按照其虚开金额补缴增值税。税务机关对纳税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，应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罚。纳税人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，不得作为增值税合法有效的扣税凭证抵扣其进项税额。”
最终结果以《税务处理决定书》为准。



 二○二六年三月五日

2

— - 1 - —

税务文书送达回证
	送达文书名称
	《税务事项通知书》
黔西南税稽通〔2026〕28号

	受送达人
	[bookmark: _GoBack]贵州富发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有限公司（纳税人识别号：91522328MAD4FHC33M）

	送达地点
	贵州省兴义市云南街26号（国家税务总局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税务局稽查局702室）

	受送达人签名或盖章
	年  月  日  时  分

	代收人代收理由、签名或盖章
	年  月  日  时  分

	受送达人拒收理由
	年  月  日  时  分

	见证人签名或盖章
	年  月  日  时  分

	送达人签名或盖章
	年  月  日  时  分

	填发税务机关
	年  月  日  时  分




